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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蔡英文政府擴大政務官計畫 

賴維堯（本校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陳煌遙（本校公共行政學系講師） 

 

一、擴大政務職務（政務官）計畫內容 

民國 105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就任第十四任總統，民主進步黨執政團隊為行

政院及所屬機關之組織改造任務，端出「引注新血活化機關領導、強化專業優於

保障升遷」之人力方針，敲定「擴大政務職務、增強用人彈性、引進民間人才、

帶動創新治理」等人事目標，據以規劃擴大中央行政機關政務職務（政務官）任

用範圍及名額。 

政務官係指民選政府首長選用，組成執政團隊，隨選舉成敗、政策改變、或

首長提攜罷黜而進退之政治任命官員（領導層次公務員）。蔡英文政府擴大中央

行政機關政務官計畫之重要內容如下： 

(一)增加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人數 

內政部等二級機關置常務副首長 1 人，政務副首長人數由現制 1 至 2 人增為

1 至 3 人，例如：衛生福利部政務次長、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得

由現制 2、1 人，未來增為 3、2 人。 

(二)三級機關首長採政務常務雙軌任用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長、交通部觀光局局長、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局長等三級機關首長，除由常任公務人員（文官）陞任或遷調外，另得延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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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人士（學界、企業、非營利組織、或政黨及政治團體）出任。換言之，三級機

關首長內升外補人事常模由「官僚制：行政機關內部功績用才」，蛻變成為兼採

「交流制：民間社會外部新血舉才」。 

在當前人事法制規定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署長乙職是目前唯一單

列政務職務（署長為政治任命）三級機關首長 1，請見該署組織法第 3 條「本署

置署長 1 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規定。 

(三)總額管控 

1.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人數上限 52 人，係以＜行政院組織法＞所列內政部等 26

個二級機關（不含公平交易委員會等 3 獨立機關）平均配置政務副首長 2 人計

算之。 

2.三級機關政務首長人數上限 25 人，係以內政部營建署等 78 個三級機關約 1/3 計

算之，行政院所屬現行三級機關名單詳見附錄。 

(四)特定三級機關首長不適用雙軌任用制 

檢察、調查、警察系統三級機關首長，為避免政治爭議或淪為黨同伐異，不

予納入，仍屬常務職務，不適用政務常務雙軌制，例如：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

廉政署、內政部警政署、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五)政務職務擴及駐外公使及副常任代表 

―――――――― 

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現任署長李伯璋於 105 年 5 月 20 日就任，為蔡英文總統新政府執政團隊

成員之一，從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科教授，借調出任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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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國內政務職擴大外，駐外公使（副常任代表）亦列入政務範圍。大使（常

任代表）為特任官、公使（副常任代表）2 人以上之駐外機構（大使館、代表處、

代表團），其中 1 位公使（副常任代表）得列政務職，由總統或外交部予以政治

任命，人數上限 10 人。 

外交部所轄駐外機構目前共計 116 個，其中 13 機構大使（常任代表）為特任

官，欲設政務職公使（政務職副常任代表），需達配置 2 人以上公使（副常任代

表）規模。目前符合者有 4 機構，分別是駐美國代表處（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

表處）、駐日本代表處（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

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 

 

二、行政院計畫進展時程概略 

1.105 年 10 月 11 日蔡英文總統召開第二次「執政決策協調會議」，確認「擴大政

務職務、引進民間人才」人力目標，並以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任用制為

計畫核心。 

2.105 年 10 月 13 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發布「完備中央三

級機關首長雙軌任用機制，適度引進民間活力」新聞稿，105 年 10 月 24 日立

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請人事總處專題報告「政府組織改造工程及三級機關採

政務常務任用雙軌制之具體規劃」，初步研擬承擔政策擬議、預算規模龐大、或

影響政府重大施政的三級機關列為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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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 年 12 月 15 日行政院第 3527 次院會通過＜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9 條之 1 修正草案＞，同月 26 日函請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

審議，以求法制完備。 

4.106 年 5 月 18 日行政院第 3549 次院會通過＜駐外機構組織通則第 5 條等條文

修正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另請外交部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黨團協調溝通，

早日完成修法程序。 

 

三、立法院審議 

1.106 年 5 月 15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第 17 次全體委

員會議，審查完竣立法委員段宜康等人連署提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9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於 5

月 26 日進行黨團協商 2。 

2.106 年 5 月 2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立法委員段宜康等人所提＜內政部、經濟部、

交通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一併將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組織法「增

政次減常次」，由原政務次長 1 人、常務次長 2 人，修正成為政務次長 2 人、

常務次長 1 人，並規定「增政次減常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3。 

―――――――― 

2 立法委員段宜康等人連署提案之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院會迄今尚未審議處理。 

3 行政院 106 年 7 月 14 日發布命令，交通部同日起置政務次長 2 人，至於內政部及經濟部仍維持政務

次長 1 人，尚未接獲改置 2 人行政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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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駐外機構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06.05.15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過版本、105.12.15 行政院院會通過版本）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18 條 

首長制機關之首長稱長或主任委員，合議制

機關之首長稱主任委員。但機關性質特殊

者，其首長職稱得另定之。 

一級、二級機關首長列政務職務；三級機關

涉及國家重大政務，其首長得列政務或常務

職務，其餘應為常務職務；四級機關首長列

常務職務。 

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之總數以二十五

人為限。 

機關首長除因性質特殊法規另有規定者外，

應為專任。 

 

第 19 條 

一級機關置副首長一人，列政務職務。 

二級機關得置副首長一人至四人，其中一人

應列常任職務，其餘列政務職務；其政務職

務總數以五十二人為限。 

三級機關以下得置副首長一人或二人，均列

常任職務。 

 

第 19 條之１（新增） 

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組織法律所定之首長職

務及二級機關組織法律所定政務副首長人

數，與本法第 18 條第 2 項及第 19 條第 2 項

規定不符者，於各該機關組織法律修正前，

適用前二條規定。 

第 18 條 

首長制機關之首長稱長或主任委員，合議制

機關之首長稱主任委員。但機關性質特殊

者，其首長職稱得另定之。 

一級、二級機關首長列政務職務；三級機關

首長除性質特殊且法律有規定得列政務職務

外，其餘應為常務職務；四級機關首長列常

務職務。 

機關首長除因性質特殊法規另有規定者外，

應為專任。 

 

 

 

第 19 條 

一級機關置副首長一人，列政務職務。 

二級機關得置副首長一人至三人，其中一人

應列常任職務，其餘列政務職務。 

三級機關以下得置副首長一人或二人，均列

常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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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外機構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06.05.18 行政院通過版本）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5 條 

駐外機構館長、副館長之職稱、官等職等及

員額如下： 

一、大使館、代表處置大使一人，特任或簡

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公使一人

至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

三職等，但大使為特任且置公使二人以

上者，其中一人職務得比照簡任第十三

職等。 

二、代表團置常任代表一人，特任或簡任第

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副常任代表一

人至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三職等，但常任代表為特任且置副常

任代表二人以上者，其中一人職務得比

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三、(未修正) 

四、(未修正) 

駐外機構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

制表定之。但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之公

使及副常任代表，總員額最高為十人。 

第 5 條 

駐外機構館長、副館長之職稱、官等職等及

員額如下： 

一、大使館、代表處置大使一人，特任或簡

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公使一人

至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

三職等。 

二、代表團置常任代表一人，特任或簡任第

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副常任代表一

人至三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三職等。 

三、(略) 

四、(略) 

駐外機構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

制表定之。 

 

五、考試院意見 

1.106 年 3 月 2 日考試院第 12 屆第 126 次會議，人事總處人事長施能傑報告行政

院研擬＜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銓敘部部長周宏憲表

示支持，會議決議：交全院審查會審查。 

2.106 年 6 月 5 日考試院全院審查會審議意見如下，並呈報 6 月 8 日考試院第 12

屆第 140 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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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同意第 19 條修正條文，二級機關得置副首長 1 至 4 人，其中 1 人應列常任職

務，其餘列政務職務，政務職務總數以 52 人為限。此意見與行政院版本相同。 

⑵同意第 18 條旨意、但條文修正為「三級機關涉及國家重大政務，其首長依法律

規定得列政務職務，其餘應為常務職務」、「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之總數

以 15 人為限」。此意見與行政院版本有同有異，行政院版本為涉及國家重大政

務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總數以 25 人為限。 

⑶不同意增訂第 19 條之 1，意即不同意增訂各三級機關組織法律修正前，適用組

織基準法修正草案規定。此意見相反於行政院版本，換言之，考試院主張三級

機關首長需列政務職務者，應採各該機關組織法律修正途徑，而非組織基準法

通案涵蓋並優先適用、各該機關組織法律另再同向修法途徑。 

⑷上述意見函復行政院外，並請銓敘部於日後立法院黨團協商時，充分表達。 

 

六、中央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任用機制之正反交鋒與評論 

(一)行政院推動理由 

105 年 12 月 15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人事總處擬具＜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分析其簽呈、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彙整如下重

點： 

1.用人理念：政府人力資源需重視「創新和彈性」治理能力。 

2.政策溝通：二級及三級機關組織業務涉高度政策性，且政務需求多元，宜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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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需要配置政務人員，有助與國會、地方政府及民間進行良好政策溝通。 

3.建構民主責任政務團隊：涉及國家重大政務（包含負責研策擬議、執行龐大預

算）之三級機關首長，單列政務，或政務及常務並列，以落實行政院政務團隊

向立法院負起民主責任政治所需之政務體系。 

4.修正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或常務職務之原則：將現行規定「三級機關首長除

性質特殊且法律有規定得列政務職務」修正為「三級機關涉及國家重大政務，

其首長得列政務或常務職務」，擬以「涉及國家重大政務」取代「性質特殊」，

使政務常務雙軌任用機制之適用原則（規範要件）明確化，有助降低不確定法

律概念之模糊涵義。 

5.現制規定少予運用、宜修正擴大機制：現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

下簡稱組織基準法）第 18 條已有三級機關首長因性質特殊得列政務職務之規

定，但過去行政院組改過程較少運用。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任用者最多

25 人（約占三級機關首長總數 1/3），除有利於向外延攬多元性或專業性人才，

亦得提拔績優文官陞任，以注入活化政府之領導機制。 

(二)考試院不同見解 

106 年 6 月 8 日考試院會議就＜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提出異於行政院不同見解，會後特發新聞稿闡述如下： 

1.衝擊文官制度：放寛政務職務之範圍，即對於文官之數額相對限縮，將影響文

官士氣，進而衝擊文官體制。此外，三級機關有置政務首長必要者，應採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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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軌，以與其政治責任相符，而首長職務倘採政務、常務並列，意味機關業務

性質可隨時變動，亦造成首長進用之不穩定性。 

2.採綜合立法方式欠缺妥適性：現行規定「性質特殊」且「法律有規定」之三級

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草案修正為「涉及國家重大政務」之上位準則性規定，

使三級機關首長採政務職務者，毋須明訂於機關組織法律，得由行政機關自行

認定，有規避國會監督之虞。此外，組織基準法為中央政府機關組織之共同規

範，屬普通法、基本法性質，但修正條文僅為準則性規定，得優先適用於個別

組織法律，有適法性疑義。 

3.條文設計具不確定性：修正草案以「涉及國家重大政務」作為三級機關首長納

入政務職務範圍之標準，但此標準並不具體明確，難以得知實際適用之機關為

何。此外，三級機關政務首長比照之列等，草案條文未規範，缺乏法律依據。 

(三)行政院反駁考試院 

106 年 6 月 8 日考試院發布新聞稿指正行政院草案版本缺失後，人事總處迅

於當日稍後即刻亦發新聞稿回應表示： 

1.規範明確、並匡定總數：現行組織基準法就性質特殊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

務者，並無數量上限規定。修正草案係將「性質特殊」予以明確化，改用「涉

及國家重大政務」（負責政策擬議或預算規模高，影響部會重大施政）之三級

機關首長才採政務或常務雙軌任用制度，並且務實匡定以 25 人為上限。 

2.對文官陞遷發展尚難必然影響：目前文官職務列等上限為簡任第十三職等者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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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行政院暨所屬機關銓敘審定簡任第十一至十三職等合格實授文官約 2,500

人，修正草案調整 25 個三級機關首長得以政務職進用，其占 262 個第十三職

等職務數比率約一成（9.54％、人事總處聲明誤植為 11.16％），對文官之陞遷

發展尚難謂有必然影響。此外，各界關注之檢察、調查、警察三級機關，因業

務性質有別一般行政機關，其首長仍將維持現行常任規定，不會改以政務進用。 

3.過渡性立法技術：修正草案採過渡性立法技術，目的係求立法經濟性並兼用人

彈性，並非規避立法監督。行政院未來會要求所屬機關於組織法律中明訂或修

法，力求各機關實際用人與法律規定一致。 

(四)學者紀俊臣教授評論意見 

首先就行政、立法兩院憲政互動體制，係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

長及部會首長質詢之權，而三級機關首長是在部會首長偕同下列席立法院，執政

團隊政治責任依憲何時擴及三級機關？ 

其次，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擬訂「涉及國家重大政務」以取代「性質特殊且

法律有規定」現行條文，作為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之標準，事涉不確定法

律概念，正可為執政者任用私人或非專業人士，開啟一道巧門。 

第三，政府長久以來以審慎態度設計政務職務，本諸能不設即不設之原則，

以使常任文官成為國家發展主要動力，雖曰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匡定政務職三級 

―――――――― 

4 行政院所屬現行三級機關名單請見附錄，總數 78 個。紀俊臣教授概估三級機關首長 70 人，草案匡定

25 人為限，故稱尚不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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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首長總數以 25 人為限，尚不及 35％4，但就三級機關專業行政，實不宜貿然

開放。 

(五)《風傳媒》（The Storm Media）網路媒體評論意見 

首先，國家為何需要文官？在法律上，政策制定權自屬政務官無疑，常任文

官則扮演「遵命辦事（把事辦好）」執行角色，這也是行政學的 ABC：政治行政

分立，政府要建立效能效率兼具的行政制度，並排除政治對行政的干擾。 

其次，政府用人權應有彈性，但如何彈法不能沒有章法。前交通部長葉匡時

於部長任內推動＜交通及建設部組織法草案＞時，即有意將觀光局三級機關首長

訂為政務常務並列任用，然遭民進黨立法委員極力反對，痛斥政治酬庸；今日蔡

英文政府推動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任用制之初衷與前朝馬英九政府並無

二致，然而馬政府雙軌用人是破壞文官體系，蔡政府雙軌並用就是活化政府強化

專業？這道理豈不落入「唯綠者昌」話柄？ 

第三，從 2000 年首次政權和平轉移迄今近二十年來，文官某種程度扮演穩

定政局角色，文官是政黨輪替的基石，但民進黨即使二次執政，對文官始終不信

任。可以馬上得天下，未必馬上治天下，選戰幕僚與治理幕僚畢竟不同，而執政

團隊治理人才培養是需要養成的，民進黨創黨大老、前立法委員洪奇昌之建言「民

進黨治天下要靠文官」，頗值蔡英文總統及其治理團隊雅察採納，堪為治理人才

養成要徑之一。 

第四，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所放寬或框限之規定，不只是民進黨的手腳，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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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政府的手腳，政府不分藍綠，現在與未來的政府都適用之。以台灣政治節奏

如此快速多變，政務官不再是資本財而是消耗品，修法放得愈寬，製造戰廢品的

可能性愈大，在用人「彈性」之外，對「比例」猶需慎重。 

 

七、作者評論 

(一)我國政務官人事體制朝向美國模式暨官僚政治化發展 

1.就各國人事制度觀點，蔡英文政府規劃「擴大政務職務、增強用人彈性、引進

民間人才」之人事目標及配套方案，係使我國趨向於美國模式「政務職務多並

層級配置」，但也同步推遠於英國日本德國模式「政務職務少且政務常務界限

清楚」。 

2.就比較行政或官僚政治學觀點，＜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行政院版本係我國「官僚政治化（Politicisation of Bureaucracy）、行政機關及

文官政治化之意」的重要舉措之一。 

(二)政務官事務官治理雙雄角色互補、政務官數量多寡制度設計無好壞定論 

隨著政黨政治成熟發展，當代民主國家的行政部門人力系統普遍存在著政務

官（Political Appointees / Political Executives）與事務官（Permanent Civil Service）。

兩者代表二種相互關聯，但本質不同的政府功能子系統，政務官代表「政治功能:

強調領導、前瞻、價值、回應、衝勁等變遷層面功能」，事務官代表「行政功能：

講求專業、運作、效能、法制、永續等穩定層面功能」，而且都扮演著「雙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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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維護公權力的治者（Governing Men），也是為民服務的公僕（Public Servants）。 

關於政務職務多少為宜、與事務職務須否界限清楚之人事制度設計議題，就

比較人事制度觀點，同樣都是自由民主、治理良好的國家，美國的政務職務龐多

約二千名以下，並作垂直性層級配置。英國及日本則恰相反，政務職務少量約一

百名以下（以部會首長及政務次長為主），並與常務職務界限清楚。法國及德國

偏向英日模式，但政務職務稍多約為二、三百名。美英日法德五個主要民主國家

中，美國政務官人數最多，但平均任職期間反最為短暫，故而學者常作「政治候

鳥（birds of passage）、政務過客（in-and-outers）、或政府新手（government strangers）」

等暱稱，以形容其快速流動職涯。 

故而政務官制度設計無好壞定論，不能只就增置政務職務數量、相對減少常

務職務，就斷言推行政治恩惠（政治分贓）制，或戴予污名化高帽。我國執政團

隊審度當前情勢，規劃擴大中央行政機關政務職務，是有其學術理論及實務需要

兩個基底，引發爭議應聚焦於新制設計（包含總量控管、層級配置、用人彈性、

消弭外界疑慮）是否有理有章法？ 

(三)我國政務職三級機關首長早有法源明訂、個案機關施行已近四十年之久 

93 年 6 月 23 日組織基準法制定公布施行，第 18 條第 2 項「三級機關首長除

性質特殊且法律有規定得列政務職務外，其餘應為常務職務」之準則性規定迄今

未曾修正。故而性質特殊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者（單列政務職務制），早

有法源，但實務上施行者只有「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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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前身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個別三級機關而已。 

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屬性原非行政機關，類似國營事業，首長稱總經理，於

99 年 1 月 1 日改制稱作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局長

為政務職務。至 102 年 7 月 23 日，健保局改制健保署，署長仍如前身局長為政務

職務，該同一機關施行政務職首長制（署長及局長）迄今將滿八年。 

平實而論，健保署係組織基準法準則性規定下的政務職首長三級機關，惟人

事法制實務上，老早另有一個個別組織法律規定的政務職首長三級機關。那就是

位於新竹、成立於 69 年 12 月 15 日之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外界習慣稱之為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科管局），局長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是

我國最早的政務職三級機關首長 5。科管局之政務職首長持續運行三十三年多，

直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進行組織改造於 103 年 3 月 3 日改制科技部，該局同

日改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之時，局長始由政務職改成常務職。 

105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以下簡稱毒物化學局）成立，該局組織法草案於立法院審議時，局長職務依行

政院版本為常務職，但立法委員吳焜裕 6 等人提案版本則為政務職。105 年 11 月

30 日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 次聯席 

―――――――― 

5 接續科管局、成立時間落後二十多年的同性質姊妹機關：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92 年成立）、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96 年成立），局長則為常務職（列簡任第十三職等）。 

6 立法委員吳焜裕為民進黨籍排名第一之不分區立法委員、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

業衛生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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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併案審查時，在吳委員提出修正動議、執意改採並列制（政務職或常務職、

吳委員版本及行政院版本均採納於修正動議文字），並與環保署署長李應元協商

同意下（意為李應元署長未堅守行政院版本之局長列常務職主張），終使委員會

一讀修正為「局長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條文（詳見該次聯席會議紀錄，載於立法院第 105 卷第 104 期(4401)第四冊公報），

嗣後提送 12 月 9 日院會二讀、三讀通過。毒物化學局局長採行政務常務並列制，

有別於健保署署長之單列政務制規定，創下了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並列制

第一例。 

環視科管局、健保局（署）、毒物化學局之政務職三級機關首長歷史及現況，

係開始於 69 年科管局唯一機關，中繼於 99 年增加健保局（102 年改為健保署）

第 2 個機關，103 年減為健保署唯一機關，再至 105 年增置毒物化學局而與健保

署成為現行唯二機關，共計迄今施行已近四十年之久。故而三級機關首長以政務

職任用，我國人事法制早已有之，依據準則性組織基準法之健保署（及前身健保

局）施行迄今將滿八年，而個案組織法律之科管局施行長達三十三年多（直到 103

年才改常務職局長），至於同為個案組織法律規定之毒物化學局，則為施行一年

的新生機關。 

時屆 107 年即將到來，蔡英文政府擬將三級機關首長納入政務官範圍，絕非

創舉，而是現制擴大。蔡政府規劃擴大政務職三級機關首長，審度政經環境及治

理需要，並非不可，首要問題癥結在於擬由目前唯二機關擴為多少機關之規模大



16 
 

小考量：震撼擴增 40 機關（含健保署及毒物化學局）？或是漸進擴增 15 機關（含

健保署及毒物化學局）？ 

(四)＜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行政院版本優缺 

1.優點： 

⑴擴大對外攬才： 

新訂三級機關政務首長在 25 人總額下（注：健保署署長、毒物化學局局長已

列政務職務，不屬新增）、匡定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在 52 人總額下（注：現制未

匡定總額），執政團隊得延攬學界、企業、非營利組織、或政黨及政治團體等民

間外部人士出任，以強化執政團隊多元性、專業性暨治理活力。 

⑵三級機關首長彈性換軌、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酌調名額以應執政需要： 

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之「三級機關涉及國家重大政務，其首長得列政務或常

務職務」、「三級機關組織法律所定之首長職務及二級機關組織法律所定政務副

首長人數，與組織基準法不符者，於修法前適用組織基準法規定」綜合立法方式，

授與行政院裁量適用雙軌任用制之三級機關，例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署長

列政務職務施行三年後，改列常務職務，此政務職缺為應國家重大政務需要，改

置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 

此外，行政院亦得適時調整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人數，例如：內政部、經濟

部政務次長由 2 人增為 3 人，而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編

配 1 人即屬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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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事務官仍有機會榮任政務首長（副首長）： 

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及政務職三級機關首長除向外招攬民間人才外，仍得從

內遷調績優事務官陞任之。唯不可否認，績優事務官榮任政務職三級機關首長及

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之挑戰性及困難度，應有增無減。 

2.缺點： 

⑴專業未必強化、黨派分贓高度可能： 

蔡英文政府擴大中央行政機關政務官計畫之方案內容，得以「擴大政務職務、

引進民間人才、活化創新治理」三句動人口訣概括形容 7，誠如人事總處簽呈行

政院所言之改革基調：「政府人力資源需重視更多的創新和彈性治理能力，二級

及三級機關組織業務涉及高度政策性且政務需求多元，並建構更能彰顯民主責任

政治所需之政務體系」、「利於自民間遴選多元性或專業性之人才，注入活化政府

機關之領導機制」。簡言之，蔡政府擴大政務官計畫之思維脈絡：為求「活化政府

創新治理」（目的），故需「較多政務官」（手段），以利「遴選民間多元性或

專業性人才」（效果）。 

雖然就學理觀點，政務官制度設計無好壞定論，不能只就增置政務職務數量、

相對減少常務職務，就斷言蔡政府推行政治恩惠（政治分贓）制。然就官場三公

九卿推論，政務官制度設計是法制一回事，如何用人又是實務另一回事。 

―――――――― 

7 這三句口訣猶如 87 年台北市市長陳水扁競選連任時，詩人路寒袖為阿扁所寫的廣告詞競選口號「有

夢最美、希望相隨」之政治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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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諸「民進黨向來不信任文官、選戰人才多於治理人才、三級機關組織法律

難以規定首長由具備本科學識及管理專長者擔任」等因素，如今驟然擴大政務職

務名額，儘管在先言明「遴選民間多元性或專業性人才」，恐怕執行以後「多元

性人才勝過專業性人才」（例如：黨派或得寵人士可堪多元性人才之代表或應用）」，

其結果是專業未必增強，反倒落得恩惠分肥，加深外界疑慮。 

⑵三級機關首長政務常務雙軌任用機制之運作執行方式未明： 

依人事法制運作常軌，組織基準法若修正公布「三級機關涉及國家重大政務，

其首長得列政務或常務職務」，那麼適用機關（例如：內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觀

光局、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之組織法律理應盡速修正以求完備與落

實。然而組織基準法「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或常務職務」之運作執行，確有適

用機關首長「單列政務制」與「政務及常務並列制」二種方式（以用人彈性俗話

來說，計有「半彈性與全彈性」二種方式），經查 105 年 12 月 15 日人事總處上

呈行政院之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係言明「採單列政務，或政務及常

務並列」較彈性（較模糊）作法。 

「單列政務制」使適用機關屬性清晰（執政團隊認定其涉及國家重大政務），

但物換星移需要換軌常務時，須修法較費時；反觀「政務及常務並列制」可視治

理需要及時調整適用機關，毋須修正組織法律（或少修法）便能靈活換軌（包含

政務換常務、常務換政務），但正明示雙軌制三級機關業務性質隨時變動，亦造

成首長進用不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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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霸氣行政院、窘勢考試院不利憲政發展： 

關於組織基準法應如何妥適修正以符擴大政務官計畫所需，考試院與行政院

見解有異，交鋒對槓。這是 105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民進黨執政團隊

於 106 年度內，繼公務人員年金改革修法方案，行政院與考試院基調不同後，兩

院第二度就重大法案的嚴重爭執。 

106 年 3 月 30 日考試院通過＜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並於同日函請立

法院審議。考試院版本與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年改會）方案不

同，翌（31）日立法院民進黨黨團隨即開會，邀請行政院副院長林錫耀及政務委

員林萬億（兼年改會副召集人）報告年改會方案內容，決議以年改會版本作為黨

團提案，並保留個別立法委員提案修正空間，會後林錫耀副院長表示已達共識由

黨團對外發言。8 

立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共計四案版本（考試院、民進黨

黨團、委員段宜康等 24 人、以及時代力量黨團四個提案），歷經三個月審議，名

稱改作＜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於 6 月 27 日三讀通過。就立法院審議公

務人員年改法案之三讀結果而言，民進黨黨團版本（實為年改會及行政院版本）

完勝，部分重要條文甚至採納更大改革力道之委員版本（例如：月退休金人員 18

％優惠存款利息二年歸零規定）。執政團隊倚其立法院絕對多數席次優勢，在公

務人員年改重要議題上，幾乎不理會考試院主張，使考試院版本揠鼓息聲。 

―――――――― 

8 意即行政院不向立法院提出公務人員年改法案，民進黨黨團提案就是行政院版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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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兩院就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再度上演見解爭執互槓場面：105 年 12 月

26 日行政院函請考試院同意會銜提送立法院審議，但尚未候得考試院函復就以立

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106 年 5 月 15 日業依立法委員提案審查通過上開修正條

文並交付黨團協商為由，5 月 17 日函請考試院同意撤回上開修正草案。考試院不

同意撤回，仍召開全院審查會，呈報 6 月 8 日院會決議提出不同意見，並以新聞

稿向外界說明相關意見，不料馬上招惹人事總處同日稍後亦發新聞稿澄清，兩院

互以火藥性文稿互射辯駁。 

由上述行政院與考試院兩度就重大法案嚴重爭執之案例，看出考試院意見雖

不至於「狗吠火車」窘態，但在民進黨執政優勢當前環境下（行政院掌握施政權

力資源暨立法院多數席次），行政院不管有意或無意，其「不甩、不鳥」考試院

卻是事實。這種「院際爭執（憲法第 44 條所稱院與院間之爭執）」實為憲政惡例

或治理惡例，宜設法降低，已中斷多年之考試院與行政院兩院協商平台（副院長

層級）或可恢復運作，或另謀他途。 

(五)＜駐外機構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政務職公使總額以 10 人為限優缺 

擬設政務職公使（政務職副常任代表）乙節，考量該職務襄理外館之責，其

任免配合駐在國國情及我國政策，並因應多變國際環境挑戰，宜保持人力彈性以

進用多元人才有助外交工作推動，確有設置之必要，惟草案訂定其總額以 10 人

為限，應屬寛列。 

衡諸外交部所轄 116 個駐外機構中，有 4 機構符合設置 1 名政務職公使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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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職副常任代表之條件（草案所定條件為公使或副常任代表 2 人以上、且大使或

常任代表為特任官之駐外機構），上開總額宜修正為以 5 人為限。 

(六)＜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駐外機構組織通則＞二法修正草案立法進度：

尚未三讀通過 

蔡政府擴大政務官計畫之核心方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當前推行進度已至立法院委員會初審通過並交付黨團協商階段（初審

通過者為委員提案版本、實為行政院版本），但法制上仍待行政院及考試院正式

提案或意見，始稱完備。至於行政、考試兩院是否會銜提案函請立法院審議，目

前看來可能性不大，較有可能如同年金改革重鎮＜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前

例，行政院不提案（實因立法委員提案版本與行政院版本相同），而由考試院提

案或出席立法院審議過程表達意見。 

另關於＜駐外機構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立法進度較緩，尚處於

委員會審理階段。該通則依往例，係由行政院全權規劃，考試院甚少擴權觸及，

應無意見或不反對。 

(七)政務職三級機關首長之規模抉擇：行政院先推較小規模收效後再擴增 

―――――――― 

9 考試院全球資訊網首頁＞施政重點＞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修正版）  101 年月 5 月 10 日＞第二

案、統整文官法制 活化管理體系＞二、具體興革建議＞(二)(2)審慎擴大政務職務範圍。考試院該項

建議之具體內容為：「為強化政府治理效能，宜適度放寬政務職務範圍，將中央三級機關中，掌理高

度政策決定或職務性質特殊之首長，審酌應否納入政務職務，先建立合理且一致之標準，再逐步研

修組織法律，採審慎、穩健、務實之腳步，同時避免政務職務設置寬濫，以期兼顧政府機關延攬優秀

政務人才及常任文官陞遷任用等相關權益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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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蔡英文政府規劃「擴大政務職務、增強用人彈性」之人事目標及

作法，不獨行政院雀躍欲試，前朝馬英九政府時代，考試院已予審慎規劃 9。 

基於理念大瞻前行、方案漸進推動之制度肇建及運作長久考量，行政院＜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宜採穩健作法，草案第 18 條三級機

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之總數 25 人為限，建議往下修正為 15 人為限（同考試院意

見）。如此立法推動，積極面可達延攬民間人才，引進新血活絡治理，消極面可免

政務職務設置寛濫，減緩外界對政府人事酬庸不良印象，並期兼顧文官陞遷任用

權益之平衡。 

尤其年金改革第一槍＜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剛響不久（立法院 106 年

6 月 27 日三讀通過、總統 8 月 9 日公布），月退休金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大幅降

低及 18％優惠存款利息二年歸零等改革規定，著實影響現任公務人員工作士氣，

機關學校蔓延「作好作滿或未必作好但會作滿」組織文化亦是合情合理反應。故

而蔡政府接踵推動政務官擴大計畫，定涉事務官陞遷機會和權益，就時間點言，

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之總數能少些盡量少些，值為新制始建規模之理性抉

擇，待建制若干年收效後，再圖擴大。 

 

八、結語 

蔡英文政府為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之組織改造任務，議定「擴大政務職務、增

強用人彈性、引進民間人才、活化創新治理」人事目標，以＜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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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為計畫核心，據以擴大中央政務官任用範圍及名額。

位居關健地位之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重要規定包含：⑴涉及國家重大政務三級機

關首長改採政務常務雙軌任用機制、總數以 25 人為限。⑵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

總數以 52 人為限、個別機關最多配置 3 人政務副首長。⑶駐外機構公使（副常

任代表）得列政務職務以 10 人為限。此一人事目標及法制配套將使我國政務官

人事體制，趨向於美國模式「政務職務多並層級配置」，但也同步推遠於英國日

本德國模式「政務職務少且政務常務界限清楚」。 

《貞觀政要》唐太宗云：「為政之要，惟在得才。用非其才，必難致治」10，

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猶如「為政得才」之關鍵性人事法制。吾人希望組織基準法

能與時俱轉妥適修正，而考試院基其憲政職責之不同見解有其正當性，係為人事

法制法規主管院之院際忠告，故而由衷呼籲行政院及立法院（尤其民進黨立法委

員）不要犯染權力傲慢症而予冷漠或忽視，尤不可自恃執政優勢而蠻悍強硬修法。 

為使民進黨執政團隊擴大政務官計畫所研擬之組織基準法修正草案制度設

計及相關配套，得以兼顧行政院版本彈性以及考試院忠告見解，本文提出七點褒

貶評論，包含：⑴我國政務官人事體制朝向美國模式暨官僚政治化發展。⑵政務

官事務官治理雙雄角色互補、政務官數量多寡制度設計無好壞定論。⑶政務職三

級機關首長早有法源明訂且個案機關施行已近四十年之久。⑷組織基準法修正草

案行政院版本優缺。⑸政務職公使優缺。⑹修正草案尚未三讀通過。⑺政務職三 

―――――――― 

10 《貞觀政要‧崇儒學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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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機關首長之規模抉擇：行政院先推較小規模收效後再擴增。冀期草案法制妥當

設計，兼收降低外界指摘政府人事酬庸疑慮。 

最後，人事法制（制度設計）再好，也要總統和行政院院長知人善任（識人

使賢之領導才能與用人智慧），否則「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之唐太宗箴言後果，

遲早降臨。簡言之，法制、人治雙途都要作好，如此必收乘數效果，有效澄清吏

治，首長施政滿意度民意調查評價高，政府治理績效有目共睹額手稱慶。 

 

附  錄  行政院所屬現行三級機關：78 個機關 

內政部 7 機關：警政署、消防署、移民署、營建署、役政署、空中勤務總隊、建築研究

所。 

外交部 1 機關：領事事務局。 

國防部 4 機關：政治作戰局、軍備局、主計局、軍醫局。 

財政部 9 機關：國庫署、賦稅署、關務署、國有財產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

區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南區國稅局。 

教育部 3 機關：體育署、青年發展署、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法務部 4 機關：廉政署、行政執行署、矯正署、調查局。 

經濟部 9 機關：水利署、工業局、國際貿易局、智慧財產局、標準檢驗局、能源局、礦

務局、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交通部 10 機關：觀光局、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公路總局、航港局、臺灣區國道

高速公路局、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鐵路改建工程局、高速鐵路工程

局、臺灣鐵路管理局。 

勞動部 5 機關：勞動力發展署、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工保險局、勞動基金運用局、勞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文化部 2 機關：文化資產局、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科技部 3 機關：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 

衛生福利部 5 機關：中央健康保險署、國民健康署、社會及家庭署、疾病管制署、食品

藥物管理署。 

國家發展委員會 1 機關：檔案管理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4 機關：銀行局、保險局、證券期貨局、檢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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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6 機關：農糧署、漁業署、林務局、水土保持局、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農業金融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 機關：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檢驗所。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2 機關：海洋巡防總局、海岸巡防總局。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 機關：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